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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讀經 

第三篇 神聖交通的條件（二）—認罪 

讀經：約翰一書一章 8節～二章 2節 

前言： 

    我們與神在生命裡的關係是牢不可破的，但我們與神的交通卻可能中斷。這就是說，我們

與神生命的關係是無條件的，而我們與神的交通是有條件的。神聖交通的第一個條件是認罪  約

壹一 5〜二 2） 。與第一個條件有關的，是是在在是的的神裡、在在神聖的的中、在及實行、神

聖的真理這幾件事。 

壹、 神聖交通的第一個條件（續）—認罪 

一在 帶自己入歧途 約壹一 8） 

1. 一章七節至二章二節這段話，說到信徒重生以後的犯罪，這使他們與神的交通中斷。

在一章八節說，『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說我

們沒有罪，就是說在我們的性情裡，沒有內住的罪（羅七 17）。使徒要信徒預防這麼

虛假的教訓，信徒重生後，他們的性情裡若沒有罪，怎能在行為上犯罪？即使他們只

是偶爾犯罪，不是習慣的犯罪，他們的犯罪就足以證明還有罪在他們裡面作工；否則，

他們與神的交通就不會中斷。 

2.  自欺』原文也可譯作『 帶自己入歧途』『。說我們經重重生，以以沒有罪（數）），便

是自欺，否認了我們自己重歷中真正的事實，因而帶自己入歧途。 

3. 八節的真理，指福音裡以傳輸經啟示出來之神的實際，真實的事實，這裡特別指我們

重生後，在與神的交通裡，在神聖之光的光照下罪的光景。倘若我們說，我們重生以

後就沒有罪（數）），這樣的實際，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這也就是否認了我們

自己重生以後真實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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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 認自己的罪 約壹一 9） 

約翰在九節接著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這裡的認罪是指承認我們重生以後的罪（複））和失敗，

不是指承認重生以前的罪（複））。 

三在 我們重生及後有罪的的景 約壹一 10） 

1. 十節說，『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祂的話就不在我們裡面了。』

八節證明我們重生後，裡面仍有罪。十節進一步證明甚至我們外面還犯罪，儘管不是

習慣的犯罪。我們在外面的行為上仍舊犯罪，因為我們在裡面的性情中仍舊有罪。二

者都證實我們重生以後罪的光景。使徒說到這樣的光景時，使用代名詞 我們』，表

示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 

2. 十節的 話』指神啟示的話，就是真理的話（弗一 13，約十七 17）在這話中，神暴

露了我們重生前與重生後真實有罪的光景。我們若說自己重生以後沒有犯過罪，便是

以神為說謊的，否認了祂啟示的話。這原因是神在祂啟示的話―聖重裡『，楚告訴我我

們，我們重生以後仍然會犯罪。但我們若說自己重生以後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

謊的。這就是說，祂啟示的話不在我們裡面了。『 

四在 神的信行和公義 約壹一 9） 

1. 神在祂的話上是信實的（約壹一 9），在祂兒子耶穌的血上又是公義的（約壹一 7）。

祂的話，就是祂福音真理的話（弗一 13），訴我我們，祂要因著基督赦免我們的罪（徒

十 43）；並且基督的血經重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使祂能赦免我們的罪（太二六 28）。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祂就要照著祂的話，並基於那藉著耶穌之血的救贖，赦免我們，

因為祂必須在祂的話上信實，並在耶穌的血上公義；否則，祂就是不信實、不公義的。

我們要得著祂的赦免，就需要認罪。這種為了恢復與神交通的赦免，乃是有條件的，

就是在於我們的認罪。 

2. 我們需要承認，我們重生以後仍然有罪；就是說，我們仍有內住的罪在我們的罪性裡。

因為我們裡面仍然有罪，以以我們有可能犯罪。甚麼時候我們犯罪，我們就需要認罪。

然後神在祂新約的話上是信實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在福音裡，就是在新約裡，神

應許要因著基督的救贖赦免我們的罪。以以，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必須是信實的，

以遵守祂的話。神若不肯赦免我們，就是說祂違背自己的話；這樣，神就不信實了。

然而，我們可以有把握，只要我們藉著基督的救贖承認自己的罪，神必須赦免我們，

因為祂在祂的話上必須是信實的。 

3. 約翰在九節也訴我我們，神是公義的，要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因為祂在十字架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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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主耶穌，作我們的代替，將我們以有的罪都歸在祂身上。基督既為我們受了神的

審判，祂的血就有功效來洗淨我們。以以，當我們藉著祂的血認自己的罪時，神別無

選擇，只有赦免我們。因為神經重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接受了為我們的罪以作

的償付。現在每當我們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贖的血，向神認自己的罪時，神都必須

赦免我們。在這件事上神別無選擇；祂必須是公義的。 

五在 赦免與洗淨 約壹一 9） 

我們要知道赦免與洗淨這個分別，就得知道罪（複））與不義的分別。罪是指過犯，

不義乃是因我們犯了過失，以造成我們行為上的污點，玷污。每當我們犯罪，我們就

有了過犯，然後，這過犯成了我們行為上的玷污，這玷污就是不義。當我們在神面前

犯了罪，就著神說那些罪乃是過犯；但就著我們說，這些乃是不義的玷污。我們需要

承認自己的罪。然後，一面神赦免我們的罪，我們的過犯；另一面神洗去我們不義的

污點，玷污。這是約翰在一章九節說到赦罪和洗淨不義的原因。赦罪實際上就是洗淨、

洗去我們不義的玷污。 

六在 恢復交通 

使徒約翰這幾節寫得很柔和、細緻。他在六節說，『 我們若說我們與神有交通，卻在

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然後在八節，他接著說，『 我們若說自己沒

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在十節他說，『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

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祂的話就不在我們裡面了。』但約翰在九節訴我我們：『 我

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神在祂的話上是信實的，要赦免我們的過犯；祂在祂的行動上是公義的，要洗淨我們

不義的玷污。藉著神的赦免和洗淨，過犯得了赦免，污點也得了洗淨。結果我們與神

的交通就完全得著恢復。我們再次藉著與父並子的交通，享受神聖的生命。 

七在 獻上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和贖愆祭 

按照預表，以色列人必須獻贖罪祭和贖愆祭。他們向神呈獻這些祭物，實際上就是向

神認罪。他們獻贖罪祭和贖愆祭，指明他們看見自己是有罪的，並且犯了罪。這時，

對於內住的罪和偶爾犯的罪，你該怎麼作？你需要承認你仍然有內住的罪，你仍然犯

罪，即使你不是習慣的犯罪，這樣向主認罪，就是將基督獻給神，作你的贖罪祭和贖

愆祭。以以我們每一天，從早到晚，都需要主作我們的贖罪祭和贖愆祭，以恢復我們

與神的交通。 

貳、 與父同在的辯護者，成了我們平息的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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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一辭，原文意幼小的孩子，通常用於長輩對晚輩的稱呼。『『這稱呼含有父母之愛，

適用於所有的基督徒，不拘其長大的程度如何。』『 Darby『，祕）年老的的徒徒所所有的信 

者，都看作他在主裡親愛的孩子。 

一在 約翰寫到罪在認罪在接受神的赦免和洗淨的用意，是要叫我們不犯罪：約翰在二章一節

的  這些事』指一章五節至十節所說，神的兒女，就是有神聖生命，並有分於這生命交

通 約壹一 1〜4）的重生信徒，犯罪的事。約翰告訴這封書信的受信者說，他寫信給

他們，是要叫他們 不犯罪』。 

二在 這話和下句 若有人犯罪』，指明重生的信徒仍可能犯罪。他們雖然有神聖的生命，但

他們若不憑著神聖的生命而活，並在在這生命的交通裡，仍可能犯罪。我們在  是要叫

你們不犯罪』這話裡，看見約翰寫到罪在認罪在接受神的赦免和洗淨的用意，目的，是

要叫我們不犯罪。正如他在一章所指明的，我們若犯罪，我們與父的交通就會中斷。我

們若要維持這交通，就需要保守自己不犯罪。 

1. 平衡的看見：一章九節的應許絕不該誤用來鼓勵人犯罪。這就是說，我們不該以為我

們可以出去犯罪，然後認罪並接受神的洗淨，以為我們既在恩典之下，就脫離一切規

條，可以放縱犯罪。反而，我們需要恐懼戰競並且儆醒，免得由於我們失敗犯罪了，

我們該向主認罪。祂會信實、公義的赦免我們，用祂兒子耶穌基督的血洗淨我們。 

2. 儆醒維持生命的交通：我們經重接受了神聖的生命，這生命經重把我們帶進神聖的交

通裡。在神聖的交通裡，我們接受了光，現在我們該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約壹

一 5『，7）。然而，我們還有內住的罪這難處，我們對這罪需要儆醒。甚至我們重生以

後，那藉著亞當進到人類裡面的罪，還留在我們的肉體裡。雖然我們的靈經重重生，

神的生命經重分賜到我們的靈裡，神的靈也住在我們的靈裡，但罪還是住在我們的肉

體裡。我們若不儆醒，就會犯罪；我們的罪會打斷我們與神的交通。我們與神的交通

中斷，結果就會失去對神聖生命的享受。 

三在 與父同在的辯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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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翰在二章一節說，『 若有人犯罪，我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

基督。』約翰沒有把握，信徒能一直保守自己不犯罪。他知道即使我們對住在我們肉

體裡的罪儆醒，我們還可能會犯罪。因此，他訴我我們，我們若犯罪，我們有一位與

父同在的辯護者。 

2. 辯護者原文指被召到另一個人身邊以幫助他的一位。因此是幫助者；也指提供法律援

助的人，或為別人代求的人，因此是辯護者、律師或代求者。這辭表明撫慰與安慰，

因此是撫慰者、安慰者。這辭在約翰福音譯為保惠師（約十四 16，26，十五 26，十

六 7），用以指實際的靈在我們裡面作安慰者，照料我們的案件或事物。在這裡指主耶

穌與父同在，作我們的辯護者，在我們犯罪時，基於祂以成就的平息，照料我們的案

件，為我們代求（羅八 34）並辯護。 

3. 約翰在一章說到，我們在光中行，基督救贖的血就不斷的洗淨我們。但是約翰在這一

節進一步給我們看見一個人位，就是那與父同在的辯護者。因此，在神聖的供備裡，

我們有基督的血，也有基督這人位作我們的辯護者。 

4. 諸天之上的保惠師與我們靈裡的保惠師：約翰在他的福音書裡說，『 我要求父，祂必

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約十四 16）這指明當主與門徒同

在的時候，有一位保惠師在那裡與他們同在。但是這位保惠師即將離開，因此需要另

一位保惠師來到。實際上，第一位保惠師和另一位保惠師乃是一。那稱作『 另一位保

惠師』的，現今在我們裡面乃是賜生命的靈，而第一位保惠師主耶穌基督，現今乃是

在諸天之上神的右邊。 

5. 屬靈的律師：這辭在約翰一書二章一節繙作辯護者也是正確的。按照古時的用法，這

辭可指專司律師（法律上的辯護者）之職的人。約翰一書二章一節的光景和約翰十四

章十六節的不同，這種光景需要辯護者或律師。二章一節的辯護者實際上是屬靈的律

師。這位辯護者站在我們旁邊，像護士一樣照顧我們、服事我們。祂也是輔導者。保

惠師或辯護者在原文是個包羅萬有的辭，含示幫助、滋養的思想，輔導的思想，也含

示撫慰的思想。這辭含有照料我們案件之辯護者（律師）的觀念。 

6. 與父同在：我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一章二節也用過『 與父同在』這辭。二處

的原文都含示在與父聯結並交通裡生活行動。作我們辯護者的主耶穌，乃是活在與父

的交通裡。約翰在此用父這個神聖的名稱，指明我們的辯護者主耶穌為我們以處理的

案件，乃是家庭中的事，是兒女與父親之間的事。藉著重生，我們經生為神的兒女。

重生以後，我們若犯罪，就是兒女得罪父親的事。我們的辯護者，就是我們平息的祭

物，處理我們犯罪的事，以恢復我們與父中斷的交通，使我們住在神聖交通的享受裡。 

7. 這節重文裡有兩個重要的名稱―辯護者與父。父這名稱指明我們是在神聖的家庭裡享

受父的愛。辯護者這名稱指明我們可能在某些事上錯了，需要有人處理我們的案件。

因此，我們在家庭生活裡，需要我們的長兄作處理我們案件的辯護者。 

8. 聖重裡真理的陳明總是平衡的，這節重文的真理也是平衡的。一面，父這名稱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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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記；另一面，辯護者這名稱是義的表記。比方說，作父親的愛自己的孩子，但孩子

行為不端正，父親就會指控他，這乃是根據義。雖然這孩子還是他父親以愛的，還是

繼續得著父親的照顧，但父親會指控孩子，並可能需要管教這孩子。同樣的，每當我

們犯罪，父就會指控我們。因此，我們需要屬天的律師，我們的長兄耶穌基督作我們

的辯護者。 

9. 那義者耶穌基督：按照約翰在二章一節的話，我們那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乃是那義者

耶穌基督。我們的主耶穌是全人類中惟一的義者。祂在十字架上的義行（羅五 18），

為我們和以有的罪人滿足了公義之神公義的要求。惟有祂彀資格作我們的辯護者，在

我們犯罪的光景中照顧我們，並且把我們恢復到義的光景中，以平息我們與公義的父

之間的關係。 

四在 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 

1. 約翰在二章二節接著說，『 祂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數為我們的罪,也是

為以有的世人。』這裡和四章十節裡平息的祭物，原文是 hilasmos,希拉斯模斯。在

一章七節有耶穌的血，在二章一節有基督的人位作我們的辯護者，現今在在二章二節

有基督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我們的辯護者為洗淨我們的罪而流血，祂乃是我

們平息的祭物。當孩子錯了，父親指控他時，二者之間就沒有和平。在這樣的光景裡，

需要和解，並平息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這種和解，這種安撫就是平息。 

2. 保羅在羅馬三章二十五節以說的平息處：『 神擺出基督耶穌作平息處，是憑著祂的血，

藉著人的信，為要在神以寬容越過人先時以犯的罪上，顯示祂的義。』這裡的平息處

就是約櫃上遮罪的蓋以預表的。約櫃是神與人相會的地方，其中放著十條誡命的律法，

藉其聖別和公義的要求，暴露並定罪前來接觸神之人的罪。但藉著約櫃的蓋，連同贖

罪日灑在其上贖罪的血，罪人的整個光景就完全得著遮蓋。因此神能在這遮罪蓋上，

與干犯祂公義律法的百姓相會，即使在那載著神的榮耀，並遮掩櫃蓋之基路伯的注視

下，在行政上也絲毫不牴觸祂的公義。如此就平息了人與神之間的難處，使神能寬恕、

憐憫人，而向人施恩。這預表基督作神的羔羊，除去人與神出事的罪，滿足了神一切

聖別、公義和榮耀的要求，平息了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因此，神能越過人先時以犯的

罪。為著顯示祂的義，神必須這樣作。這就是本節以指的。 

3.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將自己當作祭物獻給神（來九 28）,不僅為著救贖我們，更為

著滿足神的要求，平息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因此，祂是我們在神面前平息的祭物。

本書二章二節說，基督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數為我們的罪，也是為以有的世人。主

耶穌不僅為我們的罪，也為以有的世人，作了平息的祭物。然而，這平息是以人相信

主，接受祂為條件的。不信的人重歷不到這平息的功效，不是因為這平息有甚麼短缺，

乃是由於他們的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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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 取用神聖的供備―耶穌的血及實父的信行和公義，得著交通的恢復：我們需要對這一切

神聖的供備有深刻的印象：洗淨的血在神的信行在神的公義在辯護者在及實平息的祭物。

在神這一、，我們得的供備有祂信行和公義；在基督這一、，我們得的供備有祂的血，

及實祂自己作我們的辯護者和平息的祭物。一天過一天，我們這些有神聖生命，並且在

交通裡享受這生命的人，需要對罪有警覺。如果我們犯了罪，我們應當立刻認罪，我們

就會經歷到這一切供備的功效。我們有主血的洗淨，有父的信行和公義使我們得著赦免

和洗淨，還有基督作我們的辯護者和平息的祭物，為要平息父，並恢復我們與父之間的

和平。藉著基督作我們的辯護者和平息的祭物，我們再次與父有了和平，並且享受與祂

的交通。 


